
2010專題研討 

專題研討：工期展延索賠及物價指數
調整爭議 
主講人：蕭偉松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顧問、中華民國土木工程技師及中

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梅芳琪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顧問、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仲裁人） 
 
一. 情事變更原則與工程契約風險分配 

(一) 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契約成立後，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有效果

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更其他原有之效果。」 

情事變更原則係基於衡平理念，對於當事人不可預見之情事（為法律效力發生原因之

法律行為或其他法律事實之基礎或環境）劇變所設之救濟制度。（黃立教授，民法債

編總論 p.84） 

 
(二) 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上之難題 

1. 何謂發生非當時所得預料之情事變更？  

(1) 史尚寬教授：情事謂法律行為成立當時為其行為環境或基礎之一切情況。行為

之環境，為客觀的事實，主觀的事實不包括在內。 

(2) 德國新民法第313條第2項規定：「若為契約基礎之基本想法事後確認非屬正確

者，視同情事之變更。」（行為基礎自始不存在）（黃立教授，民法債編總論

pp.82 、83） 

(3) 工程異常地質狀況(詳后) 

2. 如何方達到所謂依原有契約效果顯失公平之程度？  

(1) 史尚寬教授：如不認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則對於通常應發生之利害關係致

生鉅大之變動，其結果有害交易安全之虞。 

(2) 黃立教授：即因情況的變動，使雙方在義務上，極端的不成比例。此種干擾極

為重大，以致於信守契約係非可期待。 

(3) 林誠二教授：所謂顯失公平，乃在客觀交易秩序上，認使原有法律效果發生，

將有背於誠信與衡平觀念之謂。至於有無背於誠信與衡平觀念，須視個案情形，

參酌當時社會環境以為斷。 

(4) 姚志明教授： 

A. 「顯失公平」係指顯著之不公平，其判斷則須依誠信原則為之。解釋上，對

於當事人而言，如發生情事變更，而依原有法律關係來履行債務或受領債權

已無期待可能性時，則可謂已產生顯失公平之情狀。詳言之，就契約而言，

一方當事人（或雙方當事人）對於締結契約時狀態改變有所認識時，即不願

訂立該契約或是只願訂立其他內容之契約，即可謂發生了顯失公平之狀態。 

B. 顯失公平之重要類型：經濟上不能、等價關係破壞、契約目的不能達到（日

本學者整理） 

(5) 其他國家法律：（摘自蕭偉松，論營建工程遲延與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pp.54~65&75） 

A. 丹麥之「具有十分不尋常的性質」且「超出正常之商業所可預見之範圍」 



 

B. 荷蘭民法以「一方當事人若遭遇不可預見之環境，根據合理性及衡平之判斷

標準，他方當事人不得期待契約依原內容繼續存續者」 

C. 義大利民法則以「過度之履行成本」為標準 

D. 以「對價關係不平衡」為依據，如德國、西班牙之實務見解及私法統一國際

協會所訂立之國際商業契約原則。 

E. 德國以往實務所發展之「生存毀滅之抗辯」、「經濟廢墟」、「對價關係障

礙」 

(6) 德國新民法第313條第1項規定：「締結契約之基礎，在締約後有重大變更，當

事人若能預知其情事，即不會簽約或締結不同內容之契約，如斟酌個案之一切

情況，特別是契約或法定之危險分配，無法期待當事人之一方維持原契約者，

得請求為契約之調整。」（黃立教授，民法債編總論pp.82、83） 

 

(三) 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之效果 

1. 第一次效力：增減給付、分歧或緩期給付、同種給付之變更 

2. 第二次效力：終止契約、解除契約、損害補償 

德國新民法第 313 條第 3 項規定：「如契約之調整並非可能或者對一方不可期待，

蒙受不利之一方得解除契約。在長期債之關係，得終止契約替代解除契約。」（黃

立教授，民法債編總論 pp.82、83） 

行政程序法第 147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契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更，非當時

所得預料，而依原約定顯失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是當調整契約內容。

如不能調整，得終止契約。」 

行政訴訟法第 203 條規定：「公法上契約成立後，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

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行政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為增、減給付或變更、消

滅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 

 

(四) 情事變更原則主張時機問題 

1. 有學者認為，不知而不予主張者，因其清償為事實行為，並無民法第 88 條之適用，

清償自應依原有效果而生效，不得撤銷。且此時相對人亦已給付，應無顯失公平之

問題可言。如當事人知而未為主張之場合，該當事人顯以拋棄其情事變更原則之主

張，法律自無於清償後再加保護之必要。（林誠二，情事變更原則之再探討，臺灣

本土法學第 42 期 p.73） 

2. 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822 號判決：「惟按當事人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

二情事變更原則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因清償或其他行

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否則，即無請求增減給付之可言。……原審未查

明上述工程款被上訴人是否已全部領取？如已全部領取，何時領取？兩造上述契約

關係於被上訴人九十五年三月一日提起本件訴訟時是否尚存在或已歸消滅，即謂上

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結算驗收完畢後，不得本於情事變更原則請求增加工

程款給付等語，並非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要件，上訴人此項辯解

並不可採，於法已有可議，亦嫌速斷。」（最高法院 55 年度台上字第 1005 號、70

年度台上字第 2607 號及 92 年台上字第 217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建上字

第 32 號，採相同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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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開之見解於工程實務運作似有無法契合之處（例如工期展延費用、物價波動之效

果累積情形） 

 

(五) 情事變更原則之時效問題—最高法院近來出現對於適用情事變更原則之時效，係採自

判決確定時起算之見解： 

1.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547 號判決：「當事人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

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後，當事人就新增加給付之

請求權始告發生，其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方符該形成判決所生形成力之原

意。……查上訴人主張依首開法條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情事變更

增加之費用，倘係請求法院先為增加給付之形成判斷後，再命被上訴人為所增加之

給付，而合併提起形成之訴與給付之訴。依上說明，其請求增加給付之請求權時效

即應自本判決確定時起算。」另有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765 號判決、97 年度

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亦採相同見解。 

 

2. 前開最高法院之見解，其效果相當於當事人若依情事變更原則提出請求，即不受到

時效期間之限制。惟另有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822 號判決認為，當事人得依

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變更原則之規定，請求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須於債之關係未

因清償或其他行為而歸於消滅之情形，始得為之。是依該最高法院之見解，當事人

若欲援引情事變更原則進行請求者，其提出請求之時點又須於債之關係歸於消滅以

前，似非毫無限制。 

 

(六) 仲裁判斷得否引用情事變更原則？ 

最高法院 93 年度台上字第 1893 判決：「依仲裁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仲裁庭經當事人

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法則為判斷。當事人如未有明示之合意，仲裁判斷逕依衡平

法則為判斷時，固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惟現行法律因衡平理念已融入法律，經由「抽

象衡平」具體化為法律之一部分，形成法律之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更

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利濫用禁止原則等，不再屬於衡平法則所謂「具體衡平」

之範疇。是以仲裁庭如有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更原則、公益違反禁止原則、權

利濫用禁止原則等法律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不以經當事人明示合意為必要。」

（另最高法院 81 年度台上字第 2196 號、87 年度台抗字第 46 號、92 年度台上字 1689

號等判決，採相同見解） 

 

(七) 情事變更原則於法院實務之適用情形 

1. 情事變更原則於我國實務判決適用之情形（摘錄自洪國欽，情事變更原則之理論基

礎、要件效力及其於實務判決適用之情形，高雄律師會訊第 11 屆第 98-1 期

pp.10~13） 

法院 期間 件數 適用 上訴 維持 

高雄地院 89.1.13~96.11.5 45 16 11 8 

台中地院 89.7.7~96.10.12 47 10 15 14 

台北地院 89.1.9~96.11.115 181 33 43 36 

  273 59 69 58 



 

 

2. 以「情事變更」&「工程」搜尋司法院網站之法院判決件數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最 高 法

院 
3 6 7 9 5 5 5 7 11 15 21 21 24 27 13

台 灣 高

等 
    33 11 29 28 26 43 45 45 53 49 35

 

(八) 國內公共工程契約之風險分配問題 

1. 營建產業之特性與風險  

2. 風險分配不良之影響  

3. 定型化契約問題  

4. 情事變更原則對於風險分配之調整  

5. 爭議處理程序之選擇  

6. 法院判決見解分歧之情形  

 

 

(九) 工程契約適用情事變更原則之常見爭議類型 

1. 工期展延費用 

2. 停工索賠 

3. 營建物價波動調整 

4. 現場情況差異 

5. 土石方問題 

6. 工程遭受颱風、異常氣候或地震所造成之損失 

7. 法令發生變更 

8. 其他 

 

二. 物價指數調整爭議  

物價指數變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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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機關對於公共工程營建物價波動之處理機制 

1. 80 年間由主要工程採購機關所頒之物調方案 

2. 行政院於 92 年間頒布「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 

3. 行政院於 93 年間頒布「中央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國內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處理

原則」 

4. 工程會於 96 年間修改「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納入總指數、中分類指數及特定個別項

目指數之物價調整方式 

5. 行政院於 97 年間頒佈「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

則」 

6. 行政院於 98 年間頒布「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數門檻調整處理

原則」 

 

(二) 最高法院以往有關物價波動之判決 

1. 最高法院 66 年台上字第 2975 號判例：「因情事變更為增加給付之判決，非全以物

價變動為根據，並應依客觀之公平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更所受之損失，他方因

情事變更所得之利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加給付之適當數額。」 

2. 最高法院 69 年度台上字第 606 號判決：「查六十二年六月間政府限價之鋼筋，已達

每噸八千二百元。至同年底之限價，則高漲至每噸一萬四千五百元 (見當時市場行

情表) 。足証因能源危機，引致鋼筋暴漲，早在六十二年六月以前。當年因各國廢

鐵限制出口，我國市場缺貨，被上訴人在此情況下，取得原料困難，無法繼續如限

交貨，自屬不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其價格之高漲，亦為訂約時所不可預料。

如就未交付之鋼筋，仍照原訂價格每噸四千六百元，四千七百元，及六千六百六十

元不等計算給付價款，顯失公平！被上訴人依其在第一審提起反訴時上訴人與訴外

人南豐鋼鐵公司於六十五年九月所訂鋼筋買賣價格每噸八千九百元計算其差價，請

求增加給付，尚稱合理。」 

 

(三) 承商得否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物調款？ 

1. 砂石價格大漲之問題 

(1) 肯定說： 

A. 最高法院95年度台上字第1944號判決：「上開砂石價格飆漲情事既非兩造於

立約當時所得預料，倘無論砂石工料如何飆漲，均依系爭合約約定之單價辦

理，則不啻令被上訴人單獨承擔不可預測之風險，於客觀交易秩序及系爭合

約原有法律效果之發生，亦將有悖誠信及衡平觀念，對被上訴人顯失公平，

被上訴人依情事變更原則及誠信原則之規定，自得請求法院增加上訴人應為

之給付。……系爭合約物價指數條款係以營建物價總指數計算物價指數調

整，僅為一般物價指數調整，該營建物價總指數不足反應砂石單一材料之漲

跌情況，佐以交通部砂石補償方案肆之處理原則第三點說明：『……故原合

約是否含有物價指數調整辦法，其結果及所面對之困難均相同，無法反應個

別材料、工資之漲跌情況，失去訂定該辦法之德政及風險分攤原則。故基於

衡平、合理及風險分攤考量，原合約是否含有物調辦法，均以適用本方案調

整或補償較宜』，堪認被上訴人主張因此次砂石價格飆漲而適用情事變更原

則，核與系爭合約有無物價指數調整之約定無涉，亦非互相排斥適用」 



 

B. 最高法院97年度台上字第60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2年度建字第65號判

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重訴字第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3年度重上

字第61號判決、94年度重上字第1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3年度建

上字第33號判決（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290號裁定駁回機關上訴而告確

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0年度建上字第15號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2年度重訴字第292號判決。 

(2) 否定說： 

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26 號判決：「(三)因砂石風暴請求增加給付部分：

兩造工程合約書第四條第四款訂明施工期間如有物價發生變動時，應參照合約

所附估驗計價物價指數增減率調整工程費用計算方式辦理，合約所附依物價指

數調整工程費計算方式之中，已對如何依台北市政府主計處之台北市物價統計

月報所公布之台北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分類指數之總指數調整工程費有詳細規

定，顯見兩造於簽約時已預見日後工料價格將有所變動，並納入契約條款調整

給付，上訴人就砂石風暴物價指數調整給付及工期方面均已獲補償，自不得再

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要求增加給付等情，業據調閱相關案

卷查核明確，復有原確定判決在卷可憑。」 

2. 近年來營建物價大幅上揚之情形，是否亦構成情事變更？目前之法院判決實務，仍

係呈現有正反兩面不同見解之判決： 

(1) 肯定說 

A. 最高法院99年度台上字第1336號判決：「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所規定之情事變更原則……。而是否發生非當初所得預料之劇變，應綜合社

會經濟情況、一般觀念及其他客觀情事加以判斷。本件依「台灣地區營造工

程物價金屬製品類指數表」及「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所示，兩造

於九十年十月五日訂約時，當年度台灣地區之金屬製品類指數若設定百分比

為一百時，至九十一年度之金屬製品類物價年平均指數為百分之一一０．八

七，九十二年九月間之金屬製品類物價指數則為百分之一一三．二四，又兩

造訂約時，當年度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若設定百分比為一百時，九

十一年度之總指數為百分之一０二．一一，九十二年度之總指數為百分之一

０六．八八，至九十三年度之總指數更高達百分之一二一．九八，為原審所

認定；且行政院為因應鋼筋、金屬類物料等營建物料價格劇烈變動，於九十

二年四月三十日頒佈九十二年原則，廠商要求就鋼筋材料協議調整工程款

者，機關得參考該原則辦理物價調整，適用期間溯及於九十一年六月一日以

後施作之工程。 

九十三年五月三日復頒佈九十三年原則，工程完工日期在九十二年十月一日

以後，廠商要求依該原則協議調整工程款者，無論原契約是否訂有物價調整

規定，機關應同意辦理工程款之調整，有該二原則附卷可稽（見原審卷(一)

一二三～一三一頁）。且系爭工程完工後，經公共工程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調解，亦建議被上訴人參照九十二年原則及九十三年原則辦理物

價調整，復有該會調解書足憑（見同上卷一六一頁）。參以上揭九十二年原

則及九十三年原則分別載有「近期國內鋼筋價格劇烈變動」「近期國內營建

物價劇烈變動」等情，則綜合上開各情，兩造於系爭契約成立後，其基礎或

環境是否未發生劇變？上訴人縱能推估營建物價之正常漲跌，但是否即得推

論其亦可預料此項劇變？兩造如照原有給付，是否無顯失公平情事？均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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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行研求之餘地。又系爭契約成立後，倘因情事變更，被上訴人因此得以減

免支出更多之工程款，即屬受有利益。原審未遑詳求，徒以兩造訂立系爭工

程契約後，雖因營建物價上漲，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利潤降低，惟仍在訂

約時得預料及評估範圍內，被上訴人亦未因此受有利益。且上訴人為營建業

者，得預料物價之波動漲跌云云，率為上訴人不利之論斷，尚嫌速斷。」 

B.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2299號判決：「……兩造於系爭契約第十八條第四

款之約定，僅能解釋為被上訴人於締約當時，基於其所能預見之合理風險，

應由被上訴人承擔，不得再向上訴人請求加價補貼，若超出合理範圍以外之

不可預測風險，則非系爭契約前揭約定條款規範之範疇，仍應有情事變更原

則之適用。上訴人以之作為系爭工程無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之依據，尚有未

洽。又行政院主計處針對國內營建物價，均於每月調查後頒佈營建工程物價

指數，作為國內營建物價之參考性指標。兩造簽約時之營建物價總指數為七

七．三六，於施作過程中營建物價總指數節節高昇，至系爭工程完工時已高

達九四．八○……。足見兩造就系爭工程簽約後迄工程完工期間，國內營建

物料價格，尤其鋼筋、混凝土部分，確有大幅度上漲之重大變異情事，堪以

認定。 

再參諸主管機關函頒之前列九二年、九三年處理原則，營建物價劇烈變動之

情況，非但已超乎預期，亦非政府公共工程簽約施作當時所能預料，主管機

關始頒佈前揭處理原則，要求各機關參考該處理原則，調整廠商之工程

款……。則被上訴人因營建物料價格大幅上漲，於系爭工程施作時，確增加

巨額之支出，若仍依系爭契約原訂金額計算被上訴人之承攬報酬，使一切損

失全令其承擔，顯有失公平，自有依情事變更原則予以調整之必要。則行政

院及工程會既為因應國內營建物價劇烈變動之情事，始函頒前揭處理原則，

要求各機關調整廠商之工程款，而上開處理原則調整工程款之核算方法，除

將正常之物價波動不予計入外，並將與營建物價劇烈變動無關之規費等相關

費用自調整款或直接工程費中排除，並加計考量營業稅率，足見上開處理原

則所定之核算方法，係充分考量相關因素後所得之結論，以之作為被上訴人

就系爭工程因情事變更所得請求上訴人增加給付工程款之標準，應屬妥

適…….。至系爭工程之其他投標廠商出價若干，與被上訴人得否主張情事

變更原則而請求增加給付工程款無涉…….」 

C. 最高法院99年度台上字第552號判決：「又按因情事變更為增加給付之判決，

非全以物價變動為根據，並應依客觀之公平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更所受

之損失，他方因情事變更所得之利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加給付之

適當數額（本院六十六年台上字第二九七五號判例參照）。原審既認本件有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並依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上開補充鑑定報告，認得依

主計處調查公布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辦理物價調整，惟上訴人辯稱：情事

變更原則不能單以物價總指數為準，應參考實際損害及利益，本件工程上訴

人於施工期間因物價飆漲，所受之實際損害有二千五百多萬元云云，並提出

揚智聯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查核報告為證（見原審卷(一)六○、八八至一○九

頁），觀諸上開補充鑑定報告僅係依行政院前揭發函各縣市政府之物價調整

處理原則，審酌調整金額，則上訴人上開重要攻擊方法，是否全然無據，即

非無再予探求餘地」 

 



 

D.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140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4年度上字第728號判決

（此判決業經最高法院95年度台上字第187號裁定駁回機關之上訴而告確

定）、臺灣高等法院93年度重上字第498號判決、96年度建上易字第7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5年度建上字第29號判決、95年度建上字第39號判

決、96年度建上更(一)字第74號判決、96年度建上字第44號判決（最高法院

97年度台上字第769號判決駁回機關上訴而告確定）。 

(2) 否定說 

A.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361號判決：「按因情事變更，法院依職權公平裁

量為增加給付之判決，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更所受之損失，

他方因情事變更所得之利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加給付之適當數

額，非全以物價變動為根據。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工程合約期間物價變動而

受有損失，則其所受損失要係進料價格與訂約價格之差額所生之損失，倘被

上訴人於進料時未受有損失，自無理由取得漲價差額之不當利益；參以上訴

人一再抗辯：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主張「因物價上漲造成鉅額損失」之

實際情形，僅依抽象之行政院九十三年原則計算出本件請求之金額，自難憑

採，及「被上訴人僅以物價指數表泛稱不敷成本云云，就系爭工程究於何時

訂購物料、材料成本若干等事實完全未為舉證，實無從比較其於營造工程物

價平穩期間及大幅上漲期間物料成本之差異，自難認被上訴人確有因營造工

程物價大幅上漲而增加物料成本、受有損失之情事，亦難認定被上訴人依系

爭工程契約之原有效果是否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等情（見原審卷三三、六

一、一一四頁），此與被上訴人得否請求調整增加工程款及其金額多寡之判

斷攸關，自屬重要防禦方法。原審恝置不論，概以估驗日當月營造工程總物

價指數，參考行政院九十三年原則，遽准被上訴人所請求調整增加之工程

款，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嫌速斷。」 

B. 臺灣高等法院95年度建上字第73號判決：「本件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國際及

國內『鋼筋以外金屬製品（即系爭鋼構工程材料）』之價格變動甚大，固係

實情，然上訴人既為專業營造廠商，且經審慎評估後參與系爭工程之競標並

得標，自應具有風險管理之能力與意識。上訴人既未提出其確有支出遠高於

系爭合約價格之購買『鋼筋以外金屬製品』材料之支出憑證，以證明其受有

『不相當之損失』，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非預期利益之所

得』，更未證明有何『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之情事，則其增加給付之主

張，亦因未符情事變更原則之要件而不足取。」（此判決業經最高法院96年

度台上字第565號駁回承商上訴而告確定） 

C. 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字第2237號判決：「按解釋契約，固須探求當事人立約

時之真意，不能拘泥於契約之文字，但契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

別事探求者，即不得反捨契約文字而更為曲解。查系爭工程契約第十三條第

(三)款付款辦法業已約定：「物價指數調整：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

時不予調整。」，且系爭工程自九十一年十月二十四日決標日起，算至實際

完工日九十三年六月七日止（約定完工日為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工

程進行期間亦僅短短一年餘。上開物價指數調整條款之約定文字，似已明白

表示兩造於締約時已預見締約後工程進行期間物價可能發生之變動，並同意

於物價波動時不調整工程款。乃原審竟捨此契約已表示之當事人真意，而謂

尚難認為系爭工程開標及兩造簽訂系爭契約時，被上訴人即得預料往後鋼鐵

及營建物價將大幅上漲云云，據以認系爭工程之給付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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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第一項「情事變更原則」規定之適用，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

可議。」 

D.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1914號判決、98年度台上字第1712號判決、98年度

台上字第140號判決、98年度台上字第361號判決、97年度台上字第1624號判

決、97年度台上字第1187號判決、97年度台上字第824號判決、97年度台上

字第560號裁定、96年度台上字第2237號判決、96年度台上字第569號裁定、

96年度台上字第56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95年度建上字第73號判決、95年

度建上字第66號判決、95年度建上易字第56號判決、94年度建上字第85號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5年度建上字第16號判決。 

 

(四) 總包商所獲得物價調整款是否應給付給分包商？ 

臺灣高等法院94年度建上字第47號判決：「……再此調整增加給付之工程款，係業主

台電公司依照行政院頒布之『中央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國內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

處理原則』，因應短期營建物價劇烈變動情事，無論原契約是否訂有物價調整規定，

機關採購工程均同意按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辦理工程款調整之處理措施，顯見業主方

面係本於營建物價變動情形，而為契約變更增加給付。觀諸系爭次承攬合約書第24條

『本契約所需各種材料概由乙方（按即上訴人）自備』之約定，及被上訴人不爭執上

訴人提供人力、材料施工完成之事實，該營建物價劇烈變動之危險，既係由上訴人一

造負擔，則業主本於物價變動因素，而增加原約未規定之物價調整給付利益，亦應由

上訴人一造享受，如此始符契約誠信原則。」（此判決經最高法院95年度台上字第1568

號裁定駁回總包商上訴而告確定） 

 

三. 工期展延索賠爭議 

(一) 以往公共工程契約之約定情形 

1. 未有工期展延費用補償或停工補償之約定 

2. 「展延工期後，視為已給予承包商圓滿之補償，承包商不得再提出任何請求」 

3. 「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於簽訂本契約之次日起，於六個月內未能開工，或開

工後無法繼續施工而停工，其連續停工時間達六個月仍無法復工者，經乙方向甲方

要求解除或終止本契約，並得就下列項目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向甲方核實求償。但經

甲方以書面徵詢乙方同意繼續履約者，嗣後恢復開工，乙方不得據以請求賠償。」 

 

(二) 大陸合同法有關工期費用索賠之規定 

1. 第 283 條規定：「發包人未按照約定的時間和要求提供原材料、設備、場地、資金、

技術資料的，承包人可以順延工程日期，並有權要求賠償停工、窩工等損失。」 

2. 第 284 條規定：「因發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緩建的，發包人應當採取措

施彌補或者減少損失，賠償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窩工、倒運、機械設備調遷、

材料或構件積壓等損失和實際費用。」



 

(三) 棄權條款與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1. 有學者認為，契約成立後，所發生之事由已非訂約當時所得預見，故非契約條款所

欲排除適用之對象，情事變更原則仍有適用之餘地。（羅明通，公平合理原則與不

可歸責於兩造之工程延宕之補償— 兼論棄權條款之效力，….. 研討會論文集

p.313 ）  

2. 另於仲裁及法院實務見解，通常係先認定棄權條款構成定型化契約條款顯失公平而

無效後，再適用情事變更原則。  

3. 棄權條款之效力 

(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於86年11月28日以(86)公貳字第8605226-005號函指示

「如有可歸責於主辦機關，卻使交易雙方所負之風險顯不對等，而超過承包商可

預期之完工風險，明顯減損營繕工程效能競爭，倘又不能就同一情事要求補償，

將涉有顯失公平之虞」。內政部86年12月10日台(86)內營字第8609275號函轉公

平會上開函文予各機關要求「就『承包商申請延長工期後，不得再就同一情事要

求補償』之棄權條款，應予檢討，俾符公平交易法之規定。」 

(2) 棄權條款無效說： 

A. 臺灣高等法院94年度建字第277號判決：「……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

文。……然本件工程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展延工期，已如前述，且係

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延長之請求，卻要求被上訴人須放棄一切補償之權利，

而此風險又係遠超過被上訴人之預期，顯然兩造係處於不對等地位，而系爭

工程契約附件之「施工須知」第九條復係由上訴人一方所預定之條款，被上

訴人僅能依照該條款簽訂，無任何商議之餘地，故系爭工程契約附件之「施

工須知」第九條規定，顯失公平，揆諸上開規定，應為無效。」 

B.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765號判決：「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規定……。所謂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係

指情事遽變，非契約成立當時所得預料，依一般觀念，認為如依其原有效果

顯然有失公平而言……。而依系爭「棄權事項」約定：「承包商（上訴人）

以有效之理由申請延長工期，如（被上訴人所屬）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核准其

延長之請求，除該延期之理由係可歸責於國工局（被上訴人）外，則應視為

對承包商所遭受之任何實際、可能或延續之損失，已作全部而圓滿之補償，

承包商須放棄對該一事件再提出要求之權利」等內容，似謂被上訴人僅就可

歸責於其本人之事由而展延工期，始予上訴人補償。若因「非可歸責於兩造

之事由」所生之工程展延，上訴人概不得再要求補償，並應放棄請求之權利。

果爾，無異將「非可歸責於兩造事由」所生之損失，全歸由上訴人一人承擔。

是否未顯失公平？已非無斟酌之餘地。況系爭「棄權事項」，似未明示排除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3) 棄權條款有效說： 

97 年度台上字第 980 號判決：「上訴人主張兩造所簽訂之系爭工程合約中施工

說明書總則第三條第二項雖載有「如非承包商之責任而影響工程之進行時，僅得

按實際情形免計工期，不得提出賠償要求」之棄權條款（見第一審第一卷第八十

頁），惟此為被上訴人締約時所明知，該棄權條款，應屬有效。……依招標公告，

即應知悉伊之施工說明書及兩造合約本有排除伊提供土地遲延之責任義務，而評

估應有之風險，卻仍參與投標，並進而締約，且依兩造締約內容，尚有拆屋還地、

管線拆遷之後續事宜……，必然會影響工程工期，足認被上訴人於締約時已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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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提供土地將有遲延之情事，而有預先免除伊提供土地遲延之責任等語……，似

非全然無據，此攸關上訴人得否主張該棄權條款並無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第

一、三款規定顯失公平之情事，自屬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惟原審恝置不論，且

未於判決理由項下說明其取捨意見，即遽認上開棄權條款顯失公平，應屬無效，

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失，進而為上訴人不利之判決，自有未洽」（86

年度台上字第 2076 號判決亦採類似見解） 

 

(四) 工期展延費用爭議得否適用情事變更原則之實務見解： 

1. 公共工程調解實務及仲裁實務通常肯認，若工程之展延原因及天數非屬承包商於投

標、簽約時所能合理預見時，如將展延工期期間內所衍生之管理費及其他與期間關

聯成本均由承包商承擔，將造成顯失公平之結果，因而認定業主應合理調整契約價

金增加給付予承包商。 

2. 法院實務見解呈現分歧 

(1) 肯定說 

A. 最高法院94年度台上字第1395號判決：「…系爭工程因工期延長期間之擋土排

水、勞安、交通維持等費用之部分：就系爭工程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

而准予延長之工期，依一般工程慣例，『一式』性之工程項目，為延長逾三

個月以上工期之部分，致上訴人因此增加工期延長期間之成本及減少之利

潤，核與工期有直接關係者，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情事變更之

規定，應准上訴人請求增加給付工程費及利潤，始符合事理之公平，系爭工

程工期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准予延長工期逾三個月以上部分，且工

期延長與上訴人之成本與利潤具有直接關係者，應准上訴人請求增加給付。」 

B.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765號判決：「上訴人據此主張：系爭工程因九二一

大地震而展延一百十三天，受鄰標施工影響而展延八十一天。總共經核准展

延二百零二天，占系爭工程原訂工期（一千零九十六個日曆天）五之一強，

已超出一般有經驗承包商投標時所得預料及承擔之合理風險範圍，其於締約

時無法預測工程將遲延二百零二天。如依系爭「棄權事項」履行，顯失公平

等語（原審卷一三頁、一四頁），自屬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原審未於判決

理由項下說明其取捨意見，復未審酌系爭工程合約簽訂之際，承包商（榮工

處）是否得以預料「九二一大地震」等事變之發生？及展延之工期，可能達

原訂工期五分之一強？等情事。遽以兩造間已有「棄權事項」之約定，即謂

上訴人不得再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被上訴人補償（增加給付），而為不利

於上訴人之判決。是否允當？亦非無疑。」 

C. 臺北地方法院95年度建字第67號判決：「4、系爭二件工程延展施工期限乃屬

不可歸責於當事人原因特別是不可歸責於原告之原因，同時因前述延展工期

之『時間因素』發生之費用全歸原告負擔自屬顯失公平，同時與誠信及公平

原則不符，原告主張本院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聲請法院增加二件工程款給

付之法律效果，自應准許。……次查，有關重大交通建設因施工期間延展之

『時間因素』，會因而發生鉅額之成本支出……。是若此部分金額全由原告

吸數，自核顯失公平。同時亦與契約之最高指導原則即誠實信用原則不符，

參照前開規定，本院自應依原告之聲請調整工程款。5、末查原告於審理期間

所提出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調解成立之案例，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台灣營建仲裁協會之仲裁判斷等實務見解，亦均普遍肯認有關展延工期所致

生之上開時間成本，均歸由承包商負擔，與『公平合理原則』相違，亦與本



 

院前開認定，應以民法情事變更原則加以調整等道理相通，同時間接證明本

件應依情事變更原則調整兩造權義，始符合公平原則，方能與誠實信用原則

不相違背。」 

D. 最高法院97年度台上字第928號判決（該判決雖質疑原審對於費用之認定，但

其內容似不否定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95年度台上字第2383號判決、94年

度台上字第110號判決、91年度台上字第1696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96年度建

上第36號判決、96年度建上易字第35號判決、94年度重上字第33號判決及94

年建上字第82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3年度建上字第23號判決；台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2年度重上字第111號判決、95年度重上字第9號判決；

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重訴字第834號判決；台北地方法院94年度建字第277號

判決等，亦均持肯定之見解。 

(2) 否定說 

A.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1822號判決：「惟查兩造所簽訂之系爭契約附件「一

般規範」第4.5條(1) 已規定……，第4.5條(1)c亦規定合約變更的工期計價

標準。第4.5條(2)a(4)進而規定：合約變更書應「註明工程合約總價或前次

合約變更後總價，本次合約變更增、減價，本件合約變更後總價。」，第8.4

條(6)e亦規定：「以下列之理由要求延長工期時，應視為有效：(2)因國工局

徵購用地、拆遷地上物及地下管線嚴重影響施工時。(4)因工程變更設計。」

等語（見第一審卷(一)第七六、七七、一○七頁）。兩造簽約時既已就工期

展延、展延後之計價約定有處理方式，且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展延工期部

分係因用地取得及路權點交延誤、變更設計等事由所致，則能否謂被上訴人

就此部分工期之展延無法預料，而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亦非無疑。」 

B. 最高法院97年度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又系爭工程之管理費，依系爭工程契

約，係按竣工實做結算數量另列一式列計給，有相關項目如稅金、利潤、管

理費、工程品管費等另列一式計者，不因上訴人完成工作日數較長，得再請

求額外管理費，且本件發生延展工期，並不符合情事變更原則之要件」 

C. 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2470號判決、98年度台上字第888號判決、98年度台

上字第1662號判決、97年度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97年度台上字第1794號判

決、94年度台上字第1號判決、93年度台上字第1277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97

年度建上字第82號判決、96年度建上字第103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年度建上字第11號判決；士林地方法院97年度建字第3號判決、94年度建字

第39號判決等，亦採否定之意見。 

(3) 問題：  

可否一概以當事人就展延工期有解決機制之約定或承包商係有經驗之廠商，不論

工程延宕之時間長短，而均謂工期展延均係當事人得預料，進而間接否認情事變

更原則之適用？ 

 
A. 雙方所不可預見之情事變更，究係指工期展延之原因 ？抑或「工程展延之天

數」或「工程展延所增加之費用」 ？  

B. 學者認為：「當工期延宕幾乎達到原預定之工期一倍以上時，可否為承包商有

經驗之廠商，因而得預見之工期有延宕之可能，進而須負擔因而增加之相關

費用？本文認為即須加以斟酌，如承包商於知道開工通知將會延宕過長之

下，是否仍願意承包該工程？因為，工程之利潤可能被工期延宕過常所侵蝕

殆盡，此時應構成對承包商施作該工程之無期待可能性要件已具備。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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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此時應有民法第二二七條之二情事變更之適用，法院應將開工之

通知延宕六個月以上所生閒置待命等相關費用作為應給付之工程款之範

圍。」、「依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十七條第五款所舉之工期得展延

之事由觀之，多屬於不可抗力事件（……）。縱使於契約已明定為工期展延

事由，然不宜解釋為契約已預見事項，承包商不得主張情事變更，因而，承

包商於此等情形，應得主張民法第二二七條之二情事變更，請求定做人支付

因而增加之費用。」（姚志明，公共工程契約履行之爭議(上)—以開工通知

延宕索賠、工期展延索賠、工期逾期罰款及物價匯率調整為中心，月旦法學

雜誌第182期pp.181、182、184） 

(五) 近年來，相關政府機關於其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已開始有納入補償條款之情形 

1. 臺北市政府訂頒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6年12月21日修訂版第14條第2項約定：「除

契約變更外，因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經甲方同意展延工期或停工時，乙方並得

向甲方請求按原契約總價百分之二．五除以原工期日數所得金額乘以展延日數之工

程管理費用，且其費用以不超過原契約總價百分之十為限。如因不可歸責於雙方之

事由者，乙方得申請之工程管理費用應予減半。」 

2. 交通部公路總局97年1月施工說明書一般條款H.6第2項及第3項 

3. 98年3月9日營署工務字第0982903423號函修正之「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工程

採購契約」第14條第(三)項約定 

4. 「高公局」91年9月一般條款H.7展延工期（惟97年4月22日「第貳篇  一般條款之修

正、補充與增訂」刪除前開得請求展延工期補償之約定內容） 

 




